
周某与楚某因感情不和
调解离婚后，楚小某一直随父
亲楚某共同生活，周某支付抚
养费。后楚小某因上学及生
活开支有所增加，起诉要求周
某上调抚养费数额。周某在
离婚后工作稳定，收入较高，
但因楚某不同意其探望女儿，
与楚某矛盾较深拒绝增加抚
养费。

法律规定离婚后，双方对
抚养费达成的协议或判决，不
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
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
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本案符合
应当增加抚养费的情形，应当
判决增加。考虑到本案虽系抚
养费纠纷，但实际上双方系基
于探望问题等而致积怨较深，
一并化解矛盾可以避免双方再
生诉累，故法官着力调解以缓
和冲突，最终周某和楚某就楚
小某的抚养费数额及探望问题
达成一致意见。

双方在抚养费案件中针
锋相对的背后，隐藏的根源是
双方之间的旧怨，以及不能正

确认识各自所肩负的对楚小
某的家庭教育责任。楚某因
小时候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格
外要强努力，多年来辛苦工作
打拼，后面临裁员压力时，周
某突然起诉离婚，对其造成重
大打击。虽楚某现在顺利实
现事业转型，生活水平大幅提
升，但始终无法原谅周某在其
人生低谷时的抛弃行为，不想
与周某产生过多联系。而且
楚某儿时有家人结交社会闲
散人员走上犯罪道路，故其对
周某良莠不齐的社交圈极为
敏感，担心其复杂的社交关系
影响楚小某，所以不想让周某
过多探视楚小某。

作为孩子的父母，双方都
应尽可能降低离婚对孩子的不
利影响，最大程度保障孩子获
得与父母未离婚时同等的爱和
关怀。在解除婚姻关系后，父
母更应相互配合，让不直接抚
养一方有机会亲近孩子，不要
以抚养费为借口，让父母之间
的矛盾成为阻碍孩子享受亲情
的路障。

本报5月31日讯 5 月 31
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
青岛法院涉未成年子女离婚
案件审判工作情况，发布青岛
法院近年来涉未成年人典型
案例。

2021-2023 年，青岛全市
两级法院审结一审离婚案件
25596 件，其中涉未成年子女
案件 12087 件，占离婚案件总
数47.2%。

青岛中院梳理了涉未成
年子女离婚案件的特点，其
中，“匆促结婚”特别是生育子
女后，在经济压力、家务分工、
抚育投入、代际关系、志趣爱

好等方面出现分歧后无法及
时修复和有效应对，是导致双
方离婚的重要原因。

从辩诉重点看，抚养争议
和财产争夺是涉未成年子女
离婚案件的核心争点，除基于
亲子关系的天然感情外，祖辈
对孙子女照顾较多、认为对方
长期缺乏关爱诚意和照顾能
力、主张对方家风不正不利于
子女成长、因厌恶憎恨对方而
隔断其亲子关系、多子女时要
求分别抚养彼此折抵抚养费
等是争夺抚养权的主要原因，
还有近三成案件当事人向法
院申请调查令，要求查询对方

收入、共同存款、理财产品、财
产走向等情况。

青岛中院特别指出，部分
婚姻解体并不必然给孩子带
来心理创伤，父母间的冲突、
亲 子 间 的 疏 离 才 是 创 伤 根
源。青岛中院从近年办理的
涉未成年人案件中选出6件与
家庭、家教、家风密切相关的
典型案例，引导公众进一步了
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复杂
性和重要性，合力构建有益于
未成年人成长的家庭环境和
社会环境。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
上青岛 记者 陈小川）

8岁的小茜来自单亲家庭，从小随
父亲生活，因父亲忙于工作无暇照看
小茜，将其长期放在托管班，期间托管
班工作人员因琐事击打小茜面部，致
其耳部损伤。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
未果，小茜诉至法院，要求托管班赔偿
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相关费用。

经审理发现，本案的症结不仅是
金钱赔偿问题，更重要是托管班工作
人员能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言行对一
个孩子造成的身心伤害。经法官教
育，托管班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认识到
错误，赔偿损失，并向小茜真诚道歉，
弥补对小茜造成的心理创伤。

小茜的经历折射出一个常见的家
庭教育缺位问题，即父母对其疏于照
顾和关怀，导致孩子求助无门，逐渐习
惯他人的漠视、孤立甚至针对。

儿童对成人的模仿对其性格行为
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而父母的离异，
既剥夺了子女学习的楷模对象，又使
个体与家庭成员之间、家庭环境之间
失去了平衡。当父母双方离异后，对
孩子来说，就意味失去了一方的庇护，
也极易产生被一方抛弃的担忧，但如
果能够跟着懂得爱、懂得关心、懂得教
育的父亲（母亲）生活，一样可以具备
博大的襟怀和宽容开朗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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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女，13 周岁，初二）、小刘
（男，14 周岁，初二）、小林（男，14 周
岁，初三）系同校同学。某周末，小李
到小刘家玩耍。小刘将小林叫至家中
并计划与小李发生性关系，二人向小
李表明意图后遭到小李拒绝。后小刘
和小林假意与其玩游戏，以暴力、胁迫
手段轮流与小李发生性关系。

小刘、小林明知被害人小李系不
满十四周岁幼女，仍伙同他人采取强
迫手段轮流与小李发生性关系，其行
为构成强奸罪。综合考虑二被告人犯
罪时系未成年人且存在自首、坦白等
情节，法院认定被告人小刘犯强奸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被告人小林犯强
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

本案是较为典型的家庭教育不当
导致未成年子女因缺乏尊重他人、敬畏
法律的观念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案
件。小刘家境优越，因从小患有遗传性
基因病，父母对其溺爱有余而管教不
足，导致其行事风格散漫跋扈、法治意
识淡薄。被告人小林童年坎坷，父母离
异，与父亲及同父异母的哥哥共同生
活，其父亲系精神二级残疾人且无经济
收入。小林从小一直有厌学情绪，入学
后大部分时间待在家中，未能像同龄人

一样正常接受义务教育，家长亦未实施
符合其身心发展特点的家庭教育。而
年仅十三岁的小李系初中在校生，在并
不具备性自主意识的年龄，懵懂中经历
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创伤，不同程度体现
了家庭监护缺位、自护意识薄弱及学校
教育不周等问题。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预防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和遭受不法侵害，需要充分发挥
家庭保护和家庭教育的基础性作用，这
对未成年人的人格形成、价值观念、情
感需求、社交能力等都有着深刻的影
响。如果家庭教育出现偏差或缺失，就
可能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或行为问
题，从而增加他们违法犯罪或者受到犯
罪侵害的风险。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
家庭、家教、家风。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关注孩子的心理健
康，不能溺爱孩子，也不能放任不管，要
在不同年龄段做好不同的家庭教育，掌
握正确教育方法进行合理管教，培养未
成年人良好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
品德和法治意识，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
的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未成年
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也应当相互
配合，继续履行好家庭教育责任。

法官提醒当事人要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城阳法院为起诉离婚的6个家庭开展家庭指导教育，提示关怀未成年人。

每一个孩子的人格尊严都不容践踏
——某托管机构工作人员打伤未成年人案

仅凭个人主观感受，不能剥夺对方探望权
——周某、楚小某抚养费纠纷案

两名初中生犯下强奸罪
——小刘、小林等案件带来的警示

部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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